
工 程 控 制 价 编 制 说 明

工程名称：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教产教融合创新中心项目一期项目装饰安装工程(专

业工程暂估价）

一、工程概况：

1、建设规模：本项目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教产教融合创新中心项目一期项目装饰

安装工程(专业工程暂估价），位于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38 号南京中医药大学仙林

校区内。项目新建 1#、2#科技楼 2栋建筑，本项目可建设用地面积 26262.89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38475.1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0438.38 平方米:功能为实验实习

用房;地下建筑面积 8036.74 平方米，功能为机动车车库、人防工程及设备用房，并配

套建设室外道路、室外管网及景观绿化等附属设施。1#科技楼，共 5层，建筑面积

19973.70 平方米。建筑高度 24 米。2#科技楼，共 5层，建筑面积 10464.68 平方米。

建筑高度 24 米。地下室，共 1层，建筑面积 8036.74 平方米。

2、结构形式：地上框架结构，地下框架-剪力墙结构。

3、计划工期：详见招标文件。

4、施工现场实际情况：详见招标文件。

二、工程招标范围：

装饰装修、电气工程以及给排水工程，具体详见招标文件说明及工程量清单。

三、控制价编制依据：

1、建设单位提供的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的施工图、物料表、

品牌表及清单编制过程中图纸疑问的设计回复。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

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6-2013 及其他配套工程量计算规范；《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13。

3、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苏建价（2014）448 号《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

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 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4、《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 年）、《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

（2014 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 年）及营改增后调整内容。

5、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苏建价〔2016〕154 号《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

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及其调整文件。



6、苏建价函〔2025〕2 号关于明确材料预算价格中含税价和除税价计算方式的通

知。

7、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8〕第 24 号《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

计取方法的公告》。

8、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苏建函价〔2019〕178 号《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

值税税率的通知》。

9、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9〕第 19 号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

公告。

10、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1〕第 16 号关于智慧工地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11、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苏建函质安〔2023〕145 号《关于不再计列建设工程

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费用的通知》。

12、人工工资标准按苏建函价〔2025〕273 号文件，材料价格按 2025 年 11 月份南

京市建设工程材料信息指导价，信息价缺项部分材料价格按市场询价。投标报价由投标

人自行考虑计入。

13、拟定的招标文件。

14、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标准图集、现行预结算

文件。

四、暂列金额：无。

五、总承包服务费：详见招标清单。

六、甲供材及暂估价材料：无。

七、专业工程暂估价：无。

八、创优及星级文明工地要求：无。

九、控制价说明事项

1、本工程量清单的工作内容应包含清单计价规范所列出的工作内容（但不仅限于

此），其完整的工作内容应为按照设计图纸、现行的相关施工工艺、技术规范标准、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标准等要求实施完成该项工程并达到设计使用要求的所有内容，投标单

位应按全部内容报价。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时，其相关技术规范及要求应参照施工

图纸和招标文件报价；清单特征中未描述的，但“13 计价规范”中注明的工程内容，

承包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工程内容”而产生的费用，列入相应报价中。

2、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自行考虑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及其费用，相关条例及处罚



规定按照市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3、投标单位于投标前必须自行踏勘现场，充分了解并分析施工条件；工程施工所

需水、电、路、渣土堆放、施工便道修建等是否满足施工需求，承包人必须根据其自身

施工条件，考虑自备电源发电、场地硬化、施工便道填筑、临时占地处硬化地面拆除及

外运等，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涉及到的（水、电、路、渣土

堆放、施工便道修建、临时占地处硬化地面拆除及外运等）增加投入的因素，投标人在

投标报价中予以考虑，结算时概不调整。

4、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给定的工期进行投标，且应充分考虑本工程所处地区的自

然气候、人文地理条件等原因导致的工期影响、机械停滞、多次进退场、裸土覆盖、停

工期间现场管理等，自行考虑相关措施，所有费用计入报价，包干使用，一旦中标，不

再调整此类费用。

5、投标人必须综合考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政府性要求和变化综合考虑可能

产生的相关费用，如社会活动、防洪防汛防灾、环境整治、公共安全治理、疫情防控等

引起的停工、窝工、机械停滞费、降效等损失和费用增加等，招标人将不做任何费用补

偿和费用调整；若政府出台新文件的执行相关新文件内容。

6、市容、环保（含夜间施工）等协调费用一并计入报价，施工垃圾外运由承包方

自理，满足建设单位管理要求。

7、施工现场需满足项目所在地及建设单位现行工地视频监控和环保在线监测、智

慧工地、建筑工地差别化管理等文件要求进行智慧工地和工地差别化管理，相关费用包

含在投标报价中；如项目所在地出台新的政策要求或规范性文件，承包人须按项目所在

地最新的规定执行。

8、投标人应充分了解本项目性质、学校管理制度及地理位置，所需人员、机械、

材料的超常规运费等增加费用，应在综合单价中考虑。投标人应充分考虑保证机械正常

运转的措施费用，含场地硬化(回填道碴、钢板等)措施等，结算时不另外增加费用。

9、施工期间相邻建筑物、道路、树木等保护及风险费用投标人综合考虑并自行报

价，结算时不予调整。配合总承包单位在施工区域与楼栋之间采取隔声措施，减少施工

期间噪声及光污染，相关费用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

10、施工水电费用计算和结算：总承包单位提供现场水电的接入点，以目前现场条

件为准，承包人应充分考虑驳接和临时停水、停电；水电(申报)挂表计量，按实结算，

满足建设单位管理要求，具体以现行规定为准。承包人在投标报价时自行考虑临时水电



价格的波动对工程造价的影响，结算时不予调整。同时要求投标人充分考虑今后市场价

格风险和临时停水、停电、供电水负荷不足，采取自取（发）水电等保障措施的，其费

用均含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凡涉及此类费用均不调整。

11、本项目由总承包单位提供总承包管理、配合等工作，承包人须向总承包单位支

付总承包服务费。总承包服务费已含在投标报价中（费率 2%），如承包人未在投标报

价中列支本费用，也均视为其费用已含在其他项目的综合单价或合价中，承包人不得以

此索赔任何费用。结算时，总承包服务费的计算基数按本专业承包工程的结算价格（扣

除设备费）进行调整，总承包服务费费率按 2%不变。如承包人未按合同约定向总承包

单位支付总承包服务费，则发包人有权在其结算款中扣除。

12、本工程检测、监测工作由建设单位另行委托第三方完成，投标人需充分考虑配

合相关检测、监测工作的送检材料费用，并计入投标报价中，包括可能由于检测、监测

工作而进行的施工调整，相关费用结算时不再增加。

13、本工程砌筑、楼地面、抹灰砂浆等所需一切砂浆按预拌砂浆考虑。

14、本工程砼按预拌砼考虑，现场采用泵送还是非泵送投标单位自行考虑，砼泵送

高度增加的费用在报价时考虑。

15、本工程装饰面层涉及的各类(含总承包及平行发包工程）孔洞、开槽、加固及

封堵相关费用在报价时均需综合考虑，结算时不再增加此类费用。安装各系统调试子目，

结算时需提供相应系统调试报告，若无法提供，则系统调试费用不予结算。

16、现场不提供任何临时设施且无临设搭设场地，具体情况以现场为准，投标人勘

查现场后需自行考虑临设搭设问题，工程完工后，及时恢复因施工原因影响到的红线内

外原地形、地貌（含施工前已破损地形、地貌、道路、绿化、管道等），使施工活动对

周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相关费用计入投标报价，结算不予调整。大门、围挡等临设

按建设方及建设主管部门要求设置，投标人充分考虑此部分费用，含在投标报价中，结

算不调整。

17、本项目超高费及高层增加费，投标人应综合考虑在报价中，结算时不调整。

18、投标人按施工当地主管部门要求自行考虑脚手架或支撑的选型、搭设密度、支

撑方式、安全网等安全施工措施，由此引起的增减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调

整。

19、本项目施工道路出入口需利用学校内部道路，投标人需结合现场情况在投标报

价中综合考虑校内道路运输的保护、加固、安全围护、清理以及交通管制产生的措施及



降效等费用，满足校方的管理规定，结算时不因校内运输问题增加任何费用。配合总承

包单位施工围挡需保证施工及工人生活区域形成独立完整的封闭系统与学校做到完全

物理隔离，除施工人员、现场车辆、工程机械设备出入外，工地大门应处于常闭。

20、投标人需结合现场情况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外部道路运输的保护、安全围护、

清理以及交通管制产生的措施及降效等费用，结算时不因运输问题增加任何费用。

2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相应的工程专项技术咨询费、专家评审费用等以及

经过专家审批后的施工方案调整带来措施费用的增减由投标人自行考虑计入报价，后期

结算不在此项目进行价款的调整。

22、不在本次招标范围有：活动家具(除设计提供的家具清单外)、窗帘、成品垃圾

桶等。

23、招标代理服务费暂定为 58455.55 元（以最高限价作为收费计算基数，按照“计

价格[2011]534 号”文件规定收费标准的 56%计算得出），该费用作为不可竞争费，单

独列项并作为投标总价的组成部分（见招标清单）；待确定中标人后则以中标金额作为

收费的计算基数，按“计价格[2011]534 号”文件规定收费标准的 56%执行。招标代理

服务费由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代招标人支付给招标代理机构。

十、有关图纸及工程量计算的说明：

1、装饰工程：

（1）所有门窗做法需满足设计、规范及验收标准，如：成品门及钢质门均含所有

五金配件等，包括并不限于门窗密封、防水、保温、填缝、灌浆等所有细部节点做法，

结算时不另增加费用；内外门处附框与墙体抹灰保温之间的缝隙、处理等综合考虑报价

中，结算不做调整。

（2）装饰面层的对缝、拼缝、倒角、封边条等不单独列项计算，投标人综合考虑

计入相关报价，结算不调整。

（3）吊顶工程含吊顶面的各种开孔、加固、收边条、收边侧板等不单独列项计算，

投标人综合考虑计入相关报价，结算不调整。

（4）相同装饰面层，不同颜色时由投标人综合考虑报价，结算时不因颜色变化而

调整综合单价。

（5）投标人在墙地砖(含马赛克)清单报价时综合考虑墙地砖规格、排版、颜色等

因素，结算时不因墙地砖(含马赛克)规格、排版、颜色变化而调整综合单价。

（6）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综合考虑柱面、墙面、梁面、弧形等因素对报价的影响，



相关费用由计入相应报价，结算不因施工难度调整综合单价。

(7)本项目楼地面基层厚度由总承包单位施工，厚度由装修单位与总承包单位对接，

以保证楼地面面层高度达到设计要求。

（8）总承包单位按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及交楼标准施工，工程质量必须符合国家

有关规定验收标准，如不满足标准，由总承包施工单位负责整改到满足规范要求为止。

如建筑工程规范与装修规范标准有差异时（即总承包单位负责完成的项目达到建筑工程

规范标准而达不到装修标准要求时），则由装修工程负责将施工面完善至符合装修要求，

并在报价中综合考虑此部分费用，结算时不增加。

（9）总承包单位脚手架、垂直运输等措施如无法配合精装修施工，由此产生的额

外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考虑，不另增加费用。

（10）门套的侧边均计入相应的墙面工程清单中，投标人综合考虑报价，综合单价

不调整。

（11）轻钢龙骨隔墙龙骨由投标人自行深化，特殊位置自行考虑钢骨架加固，满足

设计和规范要求，相关费用综合考虑在报价中，结算时不因龙骨规格、间距等调整而调

整综合单价。

（12）所有图纸做法中要求的预留、预埋均由投标人综合考虑，实际施工中无论预

埋还是后置，结算时均不调整。

（13）镀锌型材经切割、钻孔、焊接之后应进行防锈保护层的修补，投标人报价时

综合考虑此费用，结算不因此调整综合单价。

（13）施工图设计不明但规范要求的防止粉刷层空鼓开裂措施、防渗漏措施，由投

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相关费用。砼面、墙砖面的界面剂、粘结剂、

加气砼砌体的界面处理剂投标时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相关费用。

（14）本工程木材面均做防火涂料、所有装饰材料均需符合消防规范要求、符合设

计要求及施工验收规范要求，工程竣工后工程保洁等费用也应纳入本次投标范围内，请

各投标单位综合考虑，结算不再调整。

（15）所有装饰面石材、墙地砖投标单位报价时均应考虑排版损耗、磨边、防污、

成品保护、打磨、防腐、镜面处理、倒角、抛光、开洞、异形加工、石材的酸性打蜡嵌

缝、石材六面防护、镜面处理、不锈钢和铝板折边等相关工序及费用，结算时一律不予

调整，不另计取相关费用。

（16）墙面顶面及地面装饰具体做法详见施工图纸及清单特征描述。招标时工程量



清单中项目特征描述无论是否全面，招标人要求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为完成施工图纸的

全部内容，若无相关设计变更，除本招标文件及施工合同约定允许调整外中标的综合单

价不予调整。

（17）石材、墙地砖、成品木门、木质饰面等外饰面材料规格、颜色、材质、表面

处理方式须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中标后综合单价不调整。

（18）特殊型材或配件需要开模的投标人投标报价时自行考虑，结算不因此增加费

用。

（19）墙面、顶面自行考虑砂浆局部修补平整，以满足施工及验收要求，综合考虑

投标报价中结算不做调整。

（20）投标人应在保证隔墙、干挂墙面、吊顶、柜体、洗漱台、内门、座椅等结构

建筑设计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优化设计充分预计因力学、安全性要求必须增加的构件、

配件费用及因施工组织方案产生的措施费等相关费用闭口包干使用，含在投标报价内。

在优化设计及施工过程中，如龙骨、钢支撑、反支撑或转换层等结构的材料规格型号需

发生变化时，不能认定为是设计变更，均属优化设计，相关费用含在投标报价内，结算

时不予调整。

（21）所有装饰装修用木材均应进行防火、防虫处理，与建筑主体接触的木楔、木

砖、木装饰装修的基层板应进行防潮、防腐和防火处理，木材防腐剂应采用不得含沥青

材料的防腐剂，投标人报价时综合考虑此费用，结算不因此调整综合单价。

（22）所有门窗所需普通五金配件，无论清单项目特征是否涉及，投标报价均须包

括在内，结算时综合单价不得调整，请投标人充分考虑风险。

（23）墙面的装饰板等面层中的钢骨架基层，请投标人综合考虑钢骨架基层及连接

件的规格及尺寸，结算不调整墙面龙骨骨架基层、预埋件及连接件的含量。

（24）请投标人综合考虑不同种材料之间的衔接措施，计入投标报价，结算时不调

整。

（25）所有装饰面（墙地砖、石材面、铝板面、硬包等）开孔及修复均由装饰单位

施工，包括但不限于开关面板、插座、灯具、以及消防、机电、智能化、空调、电梯等

专业的开孔费用计入综合单价和合价中，竣工结算时，招标人不另计此项费用。

（26）脚手架等措施：各投标单位需自行踏勘现场，所有脚手架等措施由各投标单

位自行考虑报价，按项包干，结算时不做调整。

（27）本工程量清单子目的项目特征描述，并不能被认为是完整无缺的，各投标人



应认真研究施工界面、施工工艺、工程规范和技术说明、图纸及其它发包方提供的相关

资料，结合现场条件综合考虑，项目特征与图纸互为补充，如项目特征与设计图纸矛盾

的，以图纸为准。

（28）本项目中柱饰面、管道包封均计入对应房间同材质面层的墙饰面中(含骨架、

基层等)，投标人需综合考虑报价，结算时，不单独列项计费。

（29）天棚吊顶中的型材、角钢吊筋高度投标人综合考虑，后期不因吊顶高度问题

调整吊顶综合单价。

（30）钢骨架、铝型材等套芯费用，投标人报价时综合考虑此费用，结算不因此调

整综合单价

（31）投标人的所填报的工程量清单中的综合单价，不论其对应的项目特征是否描

述完全，都将被认为已包括完成本子目所有工程内容及完成此工作内容而必须的各种辅

助工作。

（32）3KG 以上的重型灯具、电扇及其他重型设备严禁安装在吊顶工程的龙骨上，

投标单位综合考虑在吊顶综合单价中，不单独列项。

（33）所有钢结构/轻钢龙骨/钢骨架/转换层/反支撑具体做法均由中标单位二次深

化，经设计确认后施工；结算综合单价不因二次深化内容进行增加，投标单位综合考虑

报价。

（34）所有钢结构/轻钢龙骨/钢骨架/转换层/反支撑均包含预埋件或后置埋件，投

标单位综合考虑报价。

（35）墙面与吊顶交接处收边处理不单列项，投标单位综合考虑报价，结算不增加

费用。

（36）天棚吊顶中均包含检修口、开筒灯、射灯孔、空调风口等开孔及洞口加固，

吊顶的收口收边，金属收边条，以及封口封边涉及到的基层板(胶合板/防火胶板等),

饰面板等投标人应在对应吊顶中综合考虑报价，结算时，不另行增加费用。

（37）固定家具（座椅、柜体等）按延长米或者平方米计算工程量；技术要求满足

招标文件，式样以使用单位确认为准，投标单位综合考虑报价。综合单价包含现场测量，

深化设计，柜体、柜门、隔板(如有)、抽屉(如有)、镜子(如有)、插座(如有)、开关面

板(如有)、灯具(如有)等主材，辅材，五金件，油漆，制作安装、运输、成品保护等一

切费用。



2、安装工程：

（1）配电箱不在本次范围内；

（2）照明部分电管和电线在本次范围内；

（3）插座部分电管和电线不在本次范围内，仅安装插座；

（4）洁具感应电源在本次范围内；

（5）卫生间洁具根据图纸编入本次清单，具体详见清单；

十、招标界面划分表

专业 精装修工程

装饰部分

地下工程均由总包单位实施。地上工程非实验范围内

的地面、顶面、墙面装饰面层、各房间内灯具均由装饰工

程完成（不包含设备用房及强弱电间、以及内部灯具），

非实验室房间与走道交接观察窗及非实验室房间各进户

门均由装饰工程完成，报告厅内固定座椅、舞台等，其余

未提及处均由总包及其余暂估价招标单位实行

给排水专业
包含接入有水房间预留接口的管道，支管接入到土建

立管工作（不包含场地内部综合管网工程）

消防专业

所有消防设施（消防管网、消火栓、喷淋系统、火灾

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消防通讯及广播系统、消防排

烟、气体灭火）均由总包单位完成

暖通专业

总包单位实施范围：楼宇内的舒适性空调（多联机）

和办公区新风系统、设置气体灭火房间的灾后通风、易燃

易爆房间(一层非惰性气体气瓶间等)事故通风、公共区

（卫生间、配电间、工具间等）通风、为实验室通风、空

调等预留的土建管道井、楼板洞口；

电气专业

主体结构范围：每个非实验室区域房间预留户内配电

箱及进线由主体单位完成。

装饰工程范围：箱体内出线、非实验范围的管线及末

https://www.baidu.com/s?wd=%E7%81%AB%E7%81%BE%E8%87%AA%E5%8A%A8%E6%8A%A5%E8%AD%A6%E5%8F%8A%E8%81%94%E5%8A%A8%E6%8E%A7%E5%88%B6%E7%B3%BB%E7%BB%9F&rsv_idx=2&tn=baiduhome_pg&usm=2&ie=utf-8&rsv_pq=a191450d02e13315&oq=%E6%B6%88%E9%98%B2%E5%90%AB%E5%93%AA%E4%BA%9B%E7%B3%BB%E7%BB%9F&rsv_t=487djgvMjCwoNUEkY110hABFjNBBYKSmW5qASuwggnpLalqPtXcjzVz/Om0KkkUiGtnz&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https://www.baidu.com/s?wd=%E7%81%AB%E7%81%BE%E8%87%AA%E5%8A%A8%E6%8A%A5%E8%AD%A6%E5%8F%8A%E8%81%94%E5%8A%A8%E6%8E%A7%E5%88%B6%E7%B3%BB%E7%BB%9F&rsv_idx=2&tn=baiduhome_pg&usm=2&ie=utf-8&rsv_pq=a191450d02e13315&oq=%E6%B6%88%E9%98%B2%E5%90%AB%E5%93%AA%E4%BA%9B%E7%B3%BB%E7%BB%9F&rsv_t=487djgvMjCwoNUEkY110hABFjNBBYKSmW5qASuwggnpLalqPtXcjzVz/Om0KkkUiGtnz&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https://www.baidu.com/s?wd=%E6%B6%88%E9%98%B2%E9%80%9A%E8%AE%AF%E5%8F%8A%E5%B9%BF%E6%92%AD%E7%B3%BB%E7%BB%9F&rsv_idx=2&tn=baiduhome_pg&usm=2&ie=utf-8&rsv_pq=a191450d02e13315&oq=%E6%B6%88%E9%98%B2%E5%90%AB%E5%93%AA%E4%BA%9B%E7%B3%BB%E7%BB%9F&rsv_t=b9b0sTqVs0YfVPcOZLcqnrF5r0ky9oXfUWesv/Enfu0KwcJ1vjOF/GAovH/vRq+gAPOm&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备注：精装修区域详见图纸非阴影部分。

十一、其他须说明的问题及特别提醒：

1、投标人必须按照本工程的“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要求进行投标报价，主要材

料在设备品牌表中选定，详见附件《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教产教融合创新中心项目精装修

标段技术要求文件》及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材料设备的颜色、规格、样式、参数等详

见《南中医内装物料表》，若物料表、设计图纸、工程量清单表述不一致，按照三者中

高标准执行。

2、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

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承包人不

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措施费投标人须全面考虑，除

招标文件中另有规定外，如有漏项，按投标人让利考虑。

3、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基本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

为不可竞争费用,并按工程量清单规定的费率进行报价。单价措施费均已由投标人在投

标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均不调整。

4、本工程中投标人的所有清单报价内容须包含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材料费用（含

主材及配件、辅材及其损耗）。

（以下无正文）

端点位、插座等由装饰工程完成。

智能化专业
所有智能化系统（安防、门禁、WIFI、监控、网络、

报告厅内相关系统等由）总包单位统一施工


